温州市河南商会会员入会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规范本商会会员发展与入会管理工作，依据《温州市河南商会章程》，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本商会仅吸收企业会员，不吸收个人会员。所有入会企业须为在温州市依法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第三条 入会坚持自愿申请、资格审查、集体审议、批准入会的原则，确保会员质量。
第二章 入会条件
第四条 申请加入本商会的企业，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在温州市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经营、依法纳税；
（二）由河南籍人士投资、控股、担任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，或与豫温两地经贸往来密切、认同商会宗旨；
（三）拥护本商会章程，遵守商会规章制度，自愿履行会员义务；
（四）企业信用良好，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、无失信被执行记录、无严重行政处罚记录；
（五）自愿按时足额缴纳会费，积极参加商会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第三章 入会程序
第五条 企业入会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：
（一）提交申请。意向企业向商会秘书处提交书面《入会申请表》，并加盖企业公章；
（二）材料审核。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企业简介及信用状况承诺书等材料；
（三）资格初审。秘书处对申请企业进行资质、信用与信息核查，形成初审意见；
（四）审议批准。提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；闭会期间可由会长办公会审议，事后向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追认；
（五）会费缴纳。审议通过后，按规定缴纳当年度会费；
（六）入会备案。秘书处办理会员登记、建立会员档案，颁发会员证书与牌匾，并予以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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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：
（一）出席会员大会，享有表决权、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
（二）优先参加本商会各项活动，优先享受商会提供的各项服务；
（三）对商会工作有批评、建议和监督权；
（四）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。
第七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：
（一）遵守本商会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，执行商会决议；
（二）维护本商会的合法权益和声誉；
（三）按时足额缴纳会费；
（四）积极参加商会活动，支持商会开展工作；
（五）承担商会委托的相关工作。
第五章 退会与资格终止
第八条 会员自愿退会，应书面通知商会秘书处，并交回会员证书与牌匾。
第九条 会员如果逾期缴纳会费超过一个月或一年不参加本商会活动的，视为自动退会。会员退出本会后不得再以会员身份开展活动。
第十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章程、法律法规或严重损害商会利益行为的，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。
第六章 附则
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温州市河南商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6年3月起施行。

温州市河南商会

2026年3月7日

